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[bookmark: _Toc411840746]一、调查研究工作
——起草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意见和建议。起草《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意见和建议》（一）（二）等多篇报告，全面反映人民法院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意见和建议，为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研究依法治国重大战略部署建言献策。
——健全调查研究工作制度。发布《关于人民法院领导干部调研工作的规定》，对人民法院领导干部调研工作进行全面规定。
——创办《决策参考》内部刊物。全年共编发28期，合计约20万字，充分利用法院大数据信息资源，为人民法院科学决策提供智力支持。
——司法统计工作取得新进展。规范人民法院案件信息标准，起草《人民法院案件信息统计管理规定》、《全国法院案件信息标准业务规范》等规范性文件。深入研究人民法院案件质量评估指标体系，推动案件质量评估工作科学发展。发布全国法院司法统计分析重大课题，加强课题研究工作。推动人民法院司法统计部门与高校、科研院所合作开展司法统计理论研究、实证分析、数据库共享、专业硕士和博士以及法统计学学科体系建设等工作。
——完善与法学教育界协调联络机制。筹备召开全国部分法学院校校长（院长）座谈会，邀请北京大学、清华大学等19所国内著名法学院校的21位校长（院长）出席会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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——组织理论研究。围绕公正司法主线积极开展审判理论研究，深入研究带有全局性、战略性、前瞻性的审判理论与实践问题。认真做好审判理论研究统筹和组织协调工作，做好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等的科研管理工作，协同推进人民法院理论研究工作。
——推出高端成果。编著《世界司法制度文库》、《公正司法的理论与探索读本》等理论书籍，解决审判实践中迫切需要解决的现实问题。
——搭建研究平台。搭建与高等院校、科研院所的多向、跨界、分层合作交流平台，联合中国社科院召开中国法学博士后论坛。
——加强课题研究。发布15个审判理论重大课题、15个调研重大课题和10个司法统计分析重点课题，不断提升课题服务审判实践的理论水平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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——推动司法体制改革试点。协助中央制定《关于司法体制改革试点若干问题的框架意见》，在上海、广东、吉林、湖北、海南、青海、贵州等地相继开展试点工作，试点工作稳步推进。
——制定“四五改革纲要”。研究制定《人民法院第四个五年改革纲要（2014—2018）》。四中全会召开后，最高人民法院结合四中全会精神，对“四五改革纲要”进行全面修订，形成《关于全面深化人民法院改革的意见》，明确人民法院司法改革的总体思路和主要任务，科学规划人民法院未来改革蓝图。
——设立最高人民法院巡回法庭。制定《关于最高人民法院巡回法庭审理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》，设立第一、第二巡回法庭，审理跨行政区划的重大民商事、行政等案件，克服地方保护主义，方便群众诉讼，统一裁判尺度，确保国家法律统一正确实施。
——设立北京、上海和广州知识产权法院。2014年11月6日，全国首家知识产权审判专业机构——北京知识产权法院正式成立； 12月16日和28日，广州、上海知识产权法院先后成立。
——设立跨行政区划法院。2014年12月28日，全国首家跨行政区划法院——上海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成立。12月30日，第二家跨行政区划法院——北京市第四中级人民法院成立。
——设立环境资源审判庭。2014年7月3日，最高人民法院环境资源审判庭正式成立。
——推进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改革。对全国42家试点法院改革工作进行终期验收，最终选出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等50个改革示范法院，印发《关于确定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改革示范法院的决定》，充分发挥示范法院的示范、引领作用。
——深化人民陪审制度改革。提前完成人民陪审员“倍增计划”，全国法院人民陪审员总数已达20.95万人，比实施“倍增计划”前增加约12.5万人，增幅为146.5%，普通群众比例达到70.2%。全国人民陪审员共参审案件219.6万件，占一审普通程序案件的78.2%。积极拓展人民陪审员参审范围，首次吸收人民陪审员参与审理重大职务犯罪案件，充分发挥人民陪审员作用。
——取消法院考核排名制度。尊重司法规律，尊重法官主体地位，取消对全国各高级人民法院的考核排名。改革考评办法、取消不合理考核指标，切实解决部分法院年底不受理案件等问题。
